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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持续性原因，本文件未作打印。敬请各位代表查阅所有文件的电子版。 

大会 

第二十届会议 

2023年11月27至12月1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10(a) 

2024-2025年财政期分摊比额表 

  

   

 

2024-2025 年财政期分摊比额表 

 

 秘书处的说明 

 

  在 IDB.51/7/Rev.1 号文件印发之后，秘书处获悉南苏丹自 2023年 8月 18 日起

加入《工发组织章程》。因此，如本文件附件所示，对拟议分摊比额表已根据系数

1.69554142900684 作了修订。 

 

 一. 会费分摊比额表 

 

1. 《章程》第 10.4 条要求方案和预算委员会编制经常预算经费分摊比额表草

案提交理事会。《工发组织章程》第 15.1 条规定，“经常预算经费应由各成员按

照分摊比额表内的比额来负担，分摊比额表以方案和预算委员会编制的草案为

基础，经理事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形成建议，由大

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确立。” 

2. 《工发组织章程》第 15.2条规定，“分摊比额表应尽可能以联合国最近使用

的比额表为基础。任何成员的分摊额都不应超过本组织经常预算的百分之二十

五。” 

3. 联合国现有最新比额表是 2021 年 12 月 24 日大会第 76/238 号决议通过的

2022-2024 年三年期分摊比额表，其中规定： 

  (a) 最低分摊比率为 0.001%； 

  (b) 最不发达国家的最高分摊比率为 0.01%；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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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最高分摊比率为 22%。 

4. 由于联合国会员国与工发组织成员国数目不同，按工发组织成员国总数适

用这些分摊比额表计算结果是总分摊率为 61.305%（附件第 1 栏）。为使分摊比

额达到工发组织经常预算经费额的 100%，有必要在联合国分摊比率基础上对工

发组织成员国采用一个数学计算系数。该系数不适用于缴纳 0.001%最低分摊会

费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分摊比率，并确保最不发达国家的分摊比率不超过 0.01%。

系数计算如下表所示。 

5. 采用这一数学系数将导致一个成员国的分摊比率超出了联合国大会第

76/238 号决议设定的 22%。因此，按照惯例，在计算 2024-2025 年系数时也适用

了联合国大会 22%的最高限额。1 

 

计算 2024-2025年的系数 

（百分比） 

 

 

2022-2024年联合国 

分摊比率 

2024-2025年工发组织 

分摊比率 

   
共计（172 个成员国） 61.305 100.000 

分摊比率最高的工发组织成员国（中国） -15.254 -22.000 

按最低限度分摊比率缴款的工发组织成员国

（0.001%×27 个国家） 

-0.027 -0.027 

最不发达国家（0.01%×9 个国家） -0.090 -0.090 

系数计算合计 45.934 77.883 

2024-2025 年的系数：77.883/45.934  1.69554142900684 

 

6. 本说明附件第 2 栏列示经适用上述系数而产生的 2024-2025 年财政期工

发组织分摊比额表。第 3 栏列示 2022-2023 年财政期分摊比率，仅供用于比

较。 

 

新的成员国 

 

7. 帕劳共和国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成为工发组织成员国，南苏丹共和国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成为工发组织成员国。根据财务条例第 5.6 条，新的成员国

的会费应在其成为成员国的当年按大会届时将确定的比率分摊。 

8. 从现在起到工发组织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闭幕时止，凡有国家根据《章程》

第 3、第 24 和第 25 条成为本组织成员国的，分摊比额表将做出进一步相应调整

以便将该国包括在内，并将向工发组织大会做出通报。 

 

  

__________________ 

 1 在编制 2002-2003 年财政期方案和预算时，适用这一数学系数本来会导致一个成员国既超出

《工发组织章程》设定的 25%的最高限额，又超出联合国大会设定的 22%的最高限额。2001

年，大会决定以 22%的最高限额为基础制定工发组织 2002-2003年财政期经常预算支出分摊比

额表（GC.9/Dec.10）。GC.9/Dec.10 号决定所依据的原则适用于 2010-2011 年两年期及其之前

的以下两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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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需请大会采取的行动 

 

9. 鉴于南苏丹是在关于 2024-2025 两年期经常预算经费分摊比额表的

IDB.51/Dec.3 号决定通过后加入的，现将顾及新成员国的经调整的分摊比额表提

交大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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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2025年分摊比额表 

（百分比） 

 

成员国 

联合国 

2022-2024年 

分摊比率 a 

(1) 

工发组织 

2024-2025年 

分摊比率 b  

(2) 

工发组织 

2022-2023年 

分摊比率 

(3) 

    
阿富汗 0.006 0.010 0.010 

阿尔巴尼亚 0.008 0.014 0.013 

阿尔及利亚 0.109 0.185 0.227 

安哥拉 0.010 0.010 0.010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02 0.003 0.003 

阿根廷 0.719 1.220 1.506 

亚美尼亚 0.007 0.012 0.012 

奥地利 0.679 1.152 1.114 

阿塞拜疆 0.030 0.051 0.081 

巴哈马 0.019 0.032 0.030 

巴林 0.054 0.092 0.082 

孟加拉国 0.010 0.010 0.010 

巴巴多斯 0.008 0.014 0.012 

白俄罗斯 0.041 0.070 0.081 

伯利兹 0.001 0.001 0.001 

贝宁 0.005 0.008 0.005 

不丹 0.001 0.001 0.001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0.019 0.032 0.02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012 0.020 0.020 

博茨瓦纳 0.015 0.025 0.023 

巴西 2.013 3.414 4.852 

保加利亚 0.056 0.095 0.076 

布基纳法索 0.004 0.007 0.005 

布隆迪 0.001 0.001 0.001 

佛得角 0.001 0.001 0.001 

柬埔寨 0.007 0.010 0.010 

喀麦隆 0.013 0.022 0.021 

中非共和国 0.001 0.001 0.001 

乍得 0.003 0.005 0.007 

智利 0.420 0.712 0.670 

中国 15.254 22.000 19.760 

哥伦比亚 0.246 0.417 0.474 

科摩罗 0.001 0.001 0.001 

刚果 0.005 0.008 0.010 

哥斯达黎加 0.069 0.117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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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联合国 

2022-2024年 

分摊比率 a 

(1) 

工发组织 

2024-2025年 

分摊比率 b  

(2) 

工发组织 

2022-2023年 

分摊比率 

(3) 

    
科特迪瓦 0.022 0.037 0.021 

克罗地亚 0.091 0.154 0.127 

古巴 0.095 0.161 0.132 

塞浦路斯 0.036 0.061 0.059 

捷克 0.340 0.576 0.512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05 0.008 0.010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10 0.010 0.010 

吉布提 0.001 0.001 0.001 

多米尼克 0.001 0.001 0.001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67 0.114 0.087 

厄瓜多尔 0.077 0.131 0.132 

埃及 0.139 0.236 0.306 

萨尔瓦多 0.013 0.022 0.020 

赤道几内亚 0.012 0.020 0.010 

厄立特里亚 0.001 0.001 0.001 

斯威士兰 0.002 0.003 0.003 

埃塞俄比亚 0.010 0.010 0.010 

斐济 0.004 0.007 0.005 

芬兰 0.417 0.707 0.693 

加蓬 0.013 0.022 0.025 

冈比亚 0.001 0.001 0.001 

格鲁吉亚 0.008 0.014 0.013 

德国 6.111 10.362 10.024 

加纳 0.024 0.041 0.025 

格林纳达 0.001 0.001 0.001 

危地马拉 0.041 0.070 0.059 

几内亚 0.003 0.005 0.005 

几内亚比绍 0.001 0.001 0.001 

圭亚那 0.004 0.007 0.003 

海地 0.006 0.010 0.005 

洪都拉斯 0.009 0.015 0.015 

匈牙利 0.228 0.387 0.339 

印度 1.044 1.771 1.373 

印度尼西亚 0.549 0.931 0.89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371 0.629 0.655 

伊拉克 0.128 0.217 0.212 

爱尔兰 0.439 0.744 0.611 

以色列 0.561 0.951 0.807 

意大利 3.189 5.408 5.443 

牙买加 0.008 0.014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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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联合国 

2022-2024年 

分摊比率 a 

(1) 

工发组织 

2024-2025年 

分摊比率 b  

(2) 

工发组织 

2022-2023年 

分摊比率 

(3) 

    
日本 8.033 13.621 14.096 

约旦 0.022 0.037 0.035 

哈萨克斯坦 0.133 0.226 0.293 

肯尼亚 0.030 0.051 0.040 

基里巴斯 0.001 0.001 0.001 

科威特 0.234 0.397 0.415 

吉尔吉斯斯坦 0.002 0.003 0.003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7 0.010 0.008 

黎巴嫩 0.036 0.061 0.077 

莱索托 0.001 0.001 0.001 

利比里亚 0.001 0.001 0.001 

利比亚 0.018 0.031 0.049 

卢森堡 0.068 0.115 0.110 

马达加斯加 0.004 0.007 0.007 

马拉维 0.002 0.003 0.003 

马来西亚 0.348 0.590 0.561 

马尔代夫 0.004 0.007 0.007 

马里 0.005 0.008 0.007 

马耳他 0.019 0.032 0.028 

马绍尔群岛 0.001 0.001 0.001 

毛里塔尼亚 0.002 0.003 0.003 

毛里求斯 0.019 0.032 0.018 

墨西哥 1.221 2.071 2.127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0.001 0.001 0.001 

摩纳哥 0.011 0.019 0.018 

蒙古 0.004 0.007 0.008 

黑山 0.004 0.007 0.007 

摩洛哥 0.055 0.093 0.091 

莫桑比克 0.004 0.007 0.007 

缅甸 0.010 0.010 0.010 

纳米比亚 0.009 0.015 0.015 

尼泊尔 0.010 0.010 0.010 

荷兰 1.377 2.336 2.232 

尼加拉瓜 0.005 0.008 0.008 

尼日尔 0.003 0.005 0.003 

尼日利亚 0.182 0.309 0.412 

北马其顿 0.007 0.012 0.012 

挪威 0.679 1.151 1.241 

阿曼 0.111 0.188 0.189 

巴基斯坦 0.114 0.193 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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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联合国 

2022-2024年 

分摊比率 a 

(1) 

工发组织 

2024-2025年 

分摊比率 b  

(2) 

工发组织 

2022-2023年 

分摊比率 

(3) 

    
帕劳 0.001 0.001 N/A 

巴拿马 0.090 0.153 0.074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10 0.017 0.016 

巴拉圭 0.026 0.044 0.026 

秘鲁 0.163 0.276 0.250 

菲律宾 0.212 0.359 0.337 

波兰 0.837 1.420 1.320 

卡塔尔 0.269 0.456 0.464 

大韩民国 2.574 4.365 3.731 

摩尔多瓦共和国 0.005 0.008 0.005 

罗马尼亚 0.312 0.529 0.326 

俄罗斯联邦 1.866 3.165 3.958 

卢旺达 0.003 0.005 0.005 

圣基茨和尼维斯 0.002 0.003 0.001 

圣卢西亚 0.002 0.003 0.00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001 0.001 0.001 

萨摩亚 0.001 0.001 0.00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01 0.001 0.001 

沙特阿拉伯 1.184 2.009 1.929 

塞内加尔 0.007 0.010 0.010 

塞尔维亚 0.032 0.054 0.046 

塞舌尔 0.002 0.003 0.003 

塞拉利昂 0.001 0.001 0.001 

斯洛文尼亚 0.079 0.134 0.125 

索马里 0.001 0.001 0.001 

南非 0.244 0.414 0.448 

南苏丹 0.002 0.003 N/A 

西班牙 2.134 3.619 3.532 

斯里兰卡 0.045  0.076 0.072 

巴勒斯坦国 0.011 0.019 0.013 

苏丹 0.010 0.010 0.010 

苏里南 0.003 0.005 0.008 

瑞典 0.871 1.478 1.491 

瑞士 1.134 1.924 1.895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09 0.015 0.018 

塔吉克斯坦 0.003 0.005 0.007 

泰国 0.368 0.624 0.505 

东帝汶 0.001 0.001 0.003 

多哥 0.002 0.003 0.003 

汤加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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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联合国 

2022-2024年 

分摊比率 a 

(1) 

工发组织 

2024-2025年 

分摊比率 b  

(2) 

工发组织 

2022-2023年 

分摊比率 

(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37 0.063 0.066 

突尼斯 0.019 0.032 0.041 

土耳其 0.845 1.434 2.256 

土库曼斯坦 0.034 0.058 0.054 

图瓦卢 0.001 0.001 0.001 

乌干达 0.010 0.010 0.010 

乌克兰 0.056 0.095 0.09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635 1.077 1.01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10 0.010 0.010 

乌拉圭 0.092 0.156 0.143 

乌兹别克斯坦 0.027 0.046 0.053 

瓦努阿图 0.001 0.001 0.001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0.175 0.297 1.198 

越南 0.093 0.158 0.127 

也门 0.008 0.010 0.010 

赞比亚 0.008 0.010 0.010 

津巴布韦 0.007 0.012 0.008 

172个成员国 61.305 100.000 100.000 

 

 a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76/238 号决议。 

 b 第(1)栏中的比额表乘以系数 1.69554142900684；该系数对分摊率为 0.001%的成员国、分摊

比率可等于或超过 0.01%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占比为 22.000%的成员国均不适用。 

 

 

 


